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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假冒五粮液酒
行政处罚保护产权

个体工商户王某某在某市经营烟酒超市，
2023 年 6 月 4 日至 19 日期间，王某某向李某
某销售“五粮液”牌白酒9箱（54瓶），销售金额
共计5.4万元。2023年6月19日，李某某发现
王某某销售的“五粮液”牌白酒有问题后，王某
某向李某某退款 5.4 万元。经四川宜宾五粮
液集团有限公司鉴定，王某某所销售的 9 箱

（54瓶）“五粮液”牌白酒非该公司生产，侵犯
该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

2023年7月31日，王某某因涉嫌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商品罪被公安局取保候审。2024年1
月28日人民检察院对王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
认为该案有必要作出行政处罚并将线索移送
至行政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审查认为，该
案中王某某虽犯罪情节轻微、认罪认罚、积极
赔偿被害人损失符合不起诉条件，但王某某销
售假冒“五粮液”牌白酒的行为侵犯了四川省
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侵
害了消费者权益，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
应当依法给予王某某行政处罚。

检察院向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
意见书，建议依法对被不起诉人王某某销售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收到检察意见书
后及时立案调查，认为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
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依
据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王某某作
出行政处罚：没收尚未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
用权的“五粮液”牌白酒 54 瓶；罚款 189000
元人民币。

青海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周永平介
绍，检察机关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防止
假酒流入市场，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和消费
信任，为白酒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
时以行政处罚震慑侵权行为，使违法者受到应
有处罚，避免出现对轻微犯罪“不刑不罚”的情
况，维护市场诚信体系和正常竞争秩序。

未获许可私自运烟
虽不起诉罚款难免

2022年6月至7月，朱某某通过德邦物流
某分公司将未经许可销售的卷烟打包成快递
包裹邮寄至外省多地进行售卖，经认定，涉案
烟草价格为 41640 元。同年 6 月 28 日，朱某
某又将装有未经许可销售的卷烟打包成55个
包裹欲通过某县某快递公司寄往外省时被某

县烟草专卖局查获，经认定涉案烟草价格为
18900元。经公安局侦查终结以朱某某涉嫌
非法经营罪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经审查认
为，朱某某未取得国家烟草专卖部门许可私自
运输烟草，涉案金额达60540元，其行为构成
非法经营罪，但整体犯罪情节轻微，且其中有
18900元属于犯罪未遂，鉴于其到案后认罪认
罚，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院承办案件的刑
事检察部门及时启动“反向衔接”，依托全国检察
业务应用2.0系统，向行政检察部门移送行刑反
向衔接线索。行政检察部门经调查核实，朱某某
未取得国家烟草专卖部门许可以邮寄方式私自
运输烟草的行为，属于应当给予行政处罚情形。

行政检察部门受理后，认真收集和固定相
关证据材料、制作调查核实报告，并组织召开
检察官联席会议，经讨论认为根据烟草专卖法
第二十二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应
当对朱某某给予行政处罚，遂依法向某县烟草
局提出检察意见。

某县烟草局收到检察意见后予以采纳，对
朱某某处以违法运输烟草专卖品价值35%人
民币6615.00元的罚款。

周永平说，检察机关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
同步纳入到系统内案件流程监控，检察官登入
系统后查看办案期限及预警情况，从案件受
理、调查核实、审查讨论到实施监督在七日内
审结案件，杜绝“久拖不决”，对犯罪事实清楚，
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受惩罚性的轻微案件及时
办理，提高办案效率，实现简案快办。

震慑串通投标行为
净化市场竞争环境

2020年9月至2022年3月，郑某某在担任
青海某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
温州某实业有限公司、青海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及青海省某乙实业有限公司串通报价，对行政机
关发布的3个政府采购项目进行围标。2020年
12月，青海省某乙实业有限公司中标A项目并
施工；2021年9月，温州某实业有限公司中标B
项目后，郑某某以青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名义实
施该项目；2022年3月，青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
中标C项目，但受疫情影响放弃中标资格。

2022 年 6 月，公安机关根据行政主管部
门移交的线索对青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郑某
某涉嫌串通投标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检
察院审查认为，青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郑某
某的行为已构成串通投标罪，但犯罪情节轻
微，具有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对青海某甲实
业有限公司、郑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在对青海某甲实业有
限公司、郑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认为应当给
予该公司行政处罚，将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
查办理。该院行政检察部门通过对刑事卷宗、审
查报告、不起诉决定书等材料审查并听取刑事案
件承办人意见后，认为依法应当对青海某甲实业
有限公司给予行政处罚。2024年5月9日，某区
检察院向某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意见书。

2024 年 10 月 30 日，某行政主管部门针
对青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在A项目和B项目
中串通投标的违法行为，分别作出罚款60000
元和罚款63617元的处罚决定，并将青海某甲
实业有限公司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
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同时，某行政主管
部门对参与串通投标的其他3家公司均处参
与串通投标采购价款 10‰的罚款，并列入不
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截至目前罚款均已收缴到位。

“人民检察院通过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的
办理，以向政府采购项目监管单位制发检察
意见的形式，推动对违法行为人的行政处罚，
有力震慑串通投标违法行为，净化市场竞争
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周永平表示，针
对招投标领域行政处罚专业性强的特点，检
察机关与某行政主管部门对接沟通，明确违
法事实认定标准、处罚依据及裁量幅度，经过
专业研判实现精准监督。

帮助诈骗被不起诉
未成年人教育感化

2024年1月24日至27日，未成年人韩某

某、马某某伙同他人，在某县宾馆内，明知他人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仍通过提供手机、手机卡
协助“手机口”业务，为诈骗分子提供通讯技术
支持，并按每小时200元收取报酬。经查，两
人参与期间未造成被害人实际财产损失。检
察院经审查认为，韩某某、马某某的行为虽涉
嫌诈骗罪，但因未产生实际损害且情节显著轻
微，于 2024 年 8 月 20 日依法对韩某某、马某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2024年8月21日，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将
该案件移送行政检察部门审查。行政检察部门
经审查发现，韩某某、马某某仅参与了提供手机
卡帮助上家实施诈骗的行为，犯罪情节显著轻
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但是两人的诈骗行
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应当依法对韩
某某、马某某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2024年8月23日，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制
发检察意见书，建议依法对韩某某、马某某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并
追缴违法所得。公安机关采纳检察意见，拟
对两人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追缴违法所
得的决定，但鉴于两人系未成年人，决定不执
行行政拘留处罚，实现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
法的无缝衔接。

周永平介绍，本案将轻微刑事犯罪案件处
理与行政处罚相结合，对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作
法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
的司法原则，避免“不诉免责”，通过罚款及追
缴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方式，既能让未成年人
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又有利于未成年人的
教育挽回。

行刑反向衔接是新时代行政检察工作的一项新使命。近日，记者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
到，2024年以来，青海检察机关共受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1132件，覆盖78个刑事罪名，涉及金融、房地产、交通等多
个领域，向公安、税务、市场监管、司法、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11个行政单位提出检察意见
653件872人，督促行政机关对683名被不起诉人作出行政处罚。

记者选取新闻发布会发布的4起典型案例，旨在阐释行刑反向衔接工作的重要性，展示检察机关如何运用检察智
慧写好不起诉案件的“后半篇文章”，同时也警醒全社会，对轻微犯罪不起诉并不意味着会免除行政处罚，一定要遵规
守法、远离违法犯罪。

加强行刑反向衔接不起诉并非无处罚
记者徐鹏

随着中小学生使用手机越来越普遍，在校
学生点外卖也愈加频繁。又是一年开学季，孩
子点到“问题外卖”吃坏肚子怎么办？不少家
长为此发愁。近日，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房山区
检察院研发了一款“校园餐饮安全大数据法律
监督模型”，为及时发现、治理校园周边的“问
题外卖”提供了有益方案。

说起模型建立的契机，房山区检察院未成
年人案件检察工作办公室的检察官助理王露
梦提到了该院2022年办理的一起案件。无证
经营的沈某在一处紧邻某中学的菜市场内卖
炸串。看到外卖生意火爆，他便购买了虚假的
营业执照在外卖平台成功登记，利用平台将炸
串卖给更多顾客，其中就有附近中学的学生。

该案虽不是未检条线办理的案件，但因涉
及未成年人，王露梦对该案特别留意了一下，
在和办案检察官讨论案情时，她产生了疑问：
校园周边存在“问题外卖”，仅仅是个例，还是

具有一定普遍性？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2024年5月，王露梦

和同事们开展了一场听起来有点“笨”的调
查。“我们选取了辖区3处校园周边的餐饮集
中点，人工筛查了338家外卖餐饮商家。”王露
梦介绍，他们先从外卖平台上查看商家公示的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再从市场监管部
门官网上查询对应企业的证照信息，将两组信
息比对后，他们发现，有些商家在外卖平台公
示的证照是伪造的或提交的证照已经过期。

最终的筛查结果令人吃惊，王露梦和同事
们从 338 家外卖商家中排查出 88 条违规线
索。这表明校园周边外卖商家证照不规范的
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外卖食品安全管理存在
隐患。在向市场监管部门通报问题推动整改
的同时，王露梦和同事们也在想，人工筛查方
式不仅耗费大量人力和时间，也无法完全保证
结果的准确性。有没有更简便、快捷的方式？

“之前我们在办理一起非法提取住房公积
金案件时，正是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
出当事人疑似通过虚假诉讼套取住房公积金的
线索。”王露梦告诉记者，受此启发，她和检察技
术部门的同事决定建立“校园餐饮安全大数据
法律监督模型”，让模型代替他们做“笨活”。

模型的基本原理听起来并不复杂。“模型
可以智能提取外卖平台上商家的经营信息和
市场监管部门提供的商家资质许可信息进行

‘数据碰撞’，得到经营信息或许可资质可能存
在问题的商家线索。”王露梦介绍。

如何确定“问题商家”把外卖送进了校园，
一度困扰着他们。在一次“头脑风暴”中，干警
们碰撞出了灵感：“问题商家”订单数据中包含
配送地址信息，如果以“学校”“小学”“中学”等
为关键词筛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模型建立后，我们又发现了辖区校园周
边违规经营的115家外卖商家线索。经进一

步核查，其中12家外卖商家存在大量向中小
学校送达的外卖订单。”王露梦介绍，房山区检
察院对此进行公益诉讼立案，向市场监管部门
和相关外卖平台反馈调查情况。市场监管部
门查实后，对12家商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
对其余违规商户依法查处，相关外卖平台对其
余103家商户作出下架处理。

2024 年 8 月，该模型正式上架最高人民
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上架
以来，该模型被北京、江苏、新疆等地检察机关
应用，已成案110件。

在房山区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的应用领域仍在持续拓展。“目前，我院正在
围绕食品安全、青少年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
建立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进一步拓展‘数字
检察+未成年人检察’的应用场景，以数字赋
能提升检察监督质效。”该院党组书记、副检
察长刘洪说。 （来源：检察日报）

“问题外卖”难监管？“数字哨兵”来帮忙
见习记者王凤宇

校园周边外卖食品安全不容忽视，如何精准快速发现
“问题外卖”线索，曾一度困扰着检察人员……

刑法相关规定
第三十七条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

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
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

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同时对侦查中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解

除查封、扣押、冻结。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
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有关主管机关
应当将处理结果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 （来源：法治日报）


